
 

 
 
 

关于一般银行服务收费调整通知 

  兹通知由 2020年 1月 2日(「生效日期」)起，中国银行(香港)有限

公司(「本行」)将调整下列一般银行服务收费项目，其他服务收费项

目则维持不变。 
 

(1) 取消汇出汇款无兑换手续费 

银行服务 项目 修订后的收费项目说明 

汇款 

- 

汇出汇款 
 

无兑换手续费 

适用于以港币汇款至香港以外

的国家 / 地区(内地及澳门地

区除外) 

取消相关收费 

 

 

 

(2) 修改导出汇款 -代理银行费用(泰国铢)收费 

银行服务 项目 修订后的收费项

目说明 

汇款 

- 

汇出汇款 

代理银行费用 

(适用于汇款人表示承

担代理银行费用的汇

款交易) 

 

泰国铢-- 

汇款至所有地

区 

每笔THB500.00 

 

 

 

如有查询，请联络本行职员或致电个人客户服务热线(852)3988 

2388 或 企业客户服务热线(852) 3988 2288。 

 

中国银行(香港)有限公司

谨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19年 12月 2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注：客户如于生效日期后继续使用上述服务，则将被视为同意有关

修订。如客户不接纳有关修订，中银香港可能无法继续为客户

提供有关服务。如本通知的中、英文版本有歧异，概以中文版

本为准。 


